学生工作处职责范围
学生工作处是学校德育工作的牵头部门、全面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行为规范管理、助学解困、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班主任培养、管理的职能部门。对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、检查、全校性活动的组织规划、班主任工作制度的制定、检查、考核工作，负有研究、制定、部署、指导、检查和考核的责任，指导部系做好班主任和学生管理工作。其主要职责范围是：
1.制定全校学生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总体规划、学生管理工作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、检查落实；
2.负责全校性学生集体活动和全校性学生评比活动的规划、部署工作，指导教学系（部）组织实施。制定大型活动学生安全预案； 
3．组织开展全校学生校规校纪、学生行为规范及习惯养成教育；
4.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、法制教育、提高学生法制观念；
5.定期调查、研究和分析学生思想动态，研究新形势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新内容、新方法；
6.组织入学教育、毕业教育，组织安排军事训练和志愿者教育活动；
7.实施学生奖、惩、罚条例，定期开展“三好”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的评选活动。负责对学生重大违纪的调查处理、引导教育工作。负责对严重违纪学生的强化教育工作；
8.负责学生免学费、奖学金、助学金和保险工作；负责全校学生的勤工助学及临时困难补助等工作；
9.指导团委及学生会工作，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能力。有计划开展活动，办好团校、业余党校；
10.做好共青团的各项工作，组织好学生团委的各项活动，发挥共青团在青年学生中的先锋模范作用；
11.召集各部系学生工作负责人会议，布置、协调、总结学生日常管理、思想教育、大型集体活动；
12.负责班主任工作制度的制定和检查工作，与教学系（部）协调班主任聘任和管理工作。负责班主任的综合管理及考核，做好师德教育。定期评选先进班主任；
13.负责班主任培训、学生管理方法的研究工作，组织班主任工作研究论文的评选、推荐和交流。组织班主任参加市级比赛；
14.做好各级各类学生文件、资料的收集和存档，及学校德育大型活动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工作。（整体改）提高学生法制和安全意识；
15.负责同上级有关部门的联系、协调工作；
16.做好与中心其他科室的协调工作；
17.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
学生工作处主任岗位职责
学生工作处主任主持学生工作处的全面工作。在中心党委和班子的领导下，完成和落实本部门工作职责。
1.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，并督促、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；
2.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部门工作目标、工作计划，做好工作分工和落实检查；
3. 根据中心发展，协助主管校长制定全校德育工作规划，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；加强学生管理工作队伍建设与德育研究；
4.贯彻“立德树人”的根本宗旨，统筹安排、精心组织学生管理相关工作，提高学生管理工作质量，确保学生管理工作的良性运行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 召集各部系学生工作负责人会议，部署学生日常管理及学校大型集体活动等工作，做好组织落实、协调总结工作；
6.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负责指导学校团委工作；
7.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教育、管理和考核，及时了解掌握人员思想动态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； 
8.组织参加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校际交流和协作；
9.落实本部门安全和廉政责任，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和廉政教育管理工作；
10.做好与中心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；
11.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